                                        通知
修字[2010]24号

中 共 修 水 县 委

批转《修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

评选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组织：

经研究同意，现将《修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的实施方案》批转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修水县委

    2010年9月1日

修水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开展“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机关效能，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根据《监督法》、《地方组织法》和《中共修水县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切实提高工作效能的意见》（修发［2010］10号），经研议，决定组织县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含垂直管理、驻县）各单位开展“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依法治县和建设小康和谐修水的要求，扎实开展“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认真总结成绩，发现和纠正问题，促进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意识，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提高服务质量，优化发展环境，确保实现“三年决战工业100亿、城建投入30亿”和今年我县在全市“保五争四”的奋斗目标。

二、评选单位

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含垂直管理、驻县）各单位（共94个单位，具体名单附后）。

三、评选时间

2010年9月1日—2010年11月30日。

四、评选内容

组织县人大代表对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等情况。是否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及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执行好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政策，把县委、县政府作出的各项决策落到实处。

㈡围绕中心、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是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快发展为己任，始终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招商引资，服务项目建设，认真履行工作职能，出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在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㈢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民办实事等方面的情况。是否做到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基层实际出发、从服务人民群众出发，克服本位主义和“股梗阻”现象，大力支持和促进基层工作；是否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简化、公开办事流程，兑现服务承诺，为群众、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提供指导与服务。

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落实情况。对承办的代表建议，是否按照县人大常委会关于代表建议办理“五项制度”的规定，制定办理方案，落实办理责任，诚恳征求代表意见，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代表反映的实际问题，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是否重视和解决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出的建议、反映的情况。 

㈤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方面的情况。是否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开展行政管理工作，克服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坚持严格执法、阳光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五、组织领导

成立县评选活动指导小组，负责评选活动指导工作；指导小组下设县评选活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负责评选活动日常工作。

六、方法步骤

㈠宣传发动（9月1日—9月15日）

制定评选活动实施方案，并通过修水报、县电视台、中国修水网等媒体公布评选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各代表小组组长、评选单位主要负责人召开评选工作动员会。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实事求是地向人大代表反映有关情况。

㈡自查整改（9月16日—9月30日）

被评选单位要认真对照《中共修水县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切实提高工作效能的意见》和以上五个方面的测评内容，总结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在中国修水网登载其主要职能和近两年主要工作情况；按照到工地、到现场、到农村，下车间、下农户、下基地、下基层“三到四下”的要求，深入走访、调研，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服务对象和广大群众对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改进工作作风，杜绝干部工作责任心不强、办事推诿扯皮、乱作为和不作为等现象，切实提高工作效能，增强破解难题的能力。

㈢走访调查（10月1日—10月20日）

县人大各代表小组组织代表广泛联系、走访选民，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听取选民、返乡创业人士和客商对被评选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掌握被评选单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各位县人大代表要将在走访调查中了解的有关情况形成文字材料，交代表小组整理、归纳。

㈣投票评选（10月21日—10月31日）

1、代表评选。分9个片区（以修常办字[2010]7号文件为准）召开县人大代表评选会议，进行集中评选。由县人大代表对照评选内容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对被评选单位逐项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县人大各代表小组、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对收集的测评表进行汇总，并由县人大各代表小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在汇总表上签字后，连同测评表一起密封，送县评选活动办公室统一计票。

2、公开计票。在评选会议上由各片区推选一名县人大代表为监票人。县评选活动办公室按以下方法统计票数：首先对各评选单位五项测评内容的满意度分别汇总，再将各项“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票数分等次相加，得出总的“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票数。对在评选中所得“满意”票数超过总票数80%（含80%）的单位，评定为“人民满意单位”；所得“不满意”票数超过总票数50%（含50%）的单位，评定为“人民不满意单位”；其他评定为“人民基本满意单位”。

㈤总结整改（11月1日—11月30日）

1、总结通报。及时将评选结果通过一定形式予以公开，并将评选活动的情况和结果向县委专题报告，属于垂直管理或驻县单位的函告其上级主管单位。

2、宣传报道。对评选出的“人民满意单位”，在修水报、县电视台开辟专栏予以宣传报道，总结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

3、整改落实。对评选出的“人民不满意单位”，通报批评，并责令其在15天内制定整改方案，报县人大常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通过一定形式对整改落实情况再次进行满意度测评。

七、有关要求

㈠县人大各代表小组必须认真组织代表走访选民和企业老板，并将所收集到的对被评选单位的意见和反映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连同评选结果一起送县评选活动办公室。

㈡请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参照本方案制定适合本辖区实际情况的具体实施方案，组织乡镇人大代表对乡镇所属机关单位开展“人民满意单位”和“人民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并将所收集到的对评为“人民不满意单位”的意见以及反映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连同评选结果一起送县评选活动办公室，县评选活动办公室将收集到的意见和问题对应列入县直相关单位的整改内容。

附：评选单位名单

主题词：人民满意单位评选  实施方案  通知
中共修水县委办公室           2010年9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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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评选单位名单

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二、县政府部门（54个）：

政府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民政局、审计局、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城乡建设局、监察局、公安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局、教育体育局、科技局、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电力局、环境保护局、粮食局、安监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局、城乡规划局、房管局、蚕桑局、扶贫和移民办、旅游局、水保局、农业开发办、城管执法局、供销合作社、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南城新区管委会、程坊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信息办、防空办、茶叶办、茶科所、交管大队、森林公安局、修水经济城、行政服务中心、中小企业服务局、畜牧水产局、商管办（原商业总公司、物资总公司、二轻总公司）、物价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师进修学校、一中、人民医院。

三、垂直管理、驻县单位（38个）：

国税局、地税局、国土资源局、矿管局、工商局、质监局、运管所、公路分局、银监办、人民银行修水支行、工商银行修水支行、农业银行修水支行、中国银行修水支行、建设银行修水支行、农业发展银行修水支行、九江银行修水支行、信用联社、九银村镇银行、新华书店、地方海事处、盐务局、气象局、烟草专卖局、水文站、邮政局、电信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人保寿险公司、人保财险公司、国寿寿险公司、国寿财险公司、供电公司、国家统计局修水调查队、东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抱子石电厂、石油股份公司、公安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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